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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公司之清盤呈請

本公告乃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第13.25(1)(b)條以及香�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VA部而作出。

於2016年1月19日，本公司接獲一項針對本公司向香�高等法院（「法院」）呈交之清盤呈請
（「清盤呈請」），該呈請乃由一名持有由本公司所發行之2015年到期8.625%優先票據（「票
據」）之債券持有人就票據項下應付該債券持有人之未償還本金及利息而呈交。清盤呈請
將於2016年3月23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在法院聆訊。

本公司正在考慮其對清盤呈請之回應，並將根據上市規則就有關清盤呈請之任何重大發
展進一步刊發公告。本公司仍然積極尋求與票據持有人達成相互協定重組，並正評估有
關重組的可能條款。

本公司股東、票據持有人、本公司其他證券持有人及本公司證券之潛在投資�在買賣本
公司證券時，務請高度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
鮮揚

香�，2016年1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鮮揚先生（董事長）、孫建坤先生、程遠芸女士及莊
顯偉先生；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容生先生、單阮高先生及徐曼珍女士。


